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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97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2020-012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为全资子公司广州网商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网商保理”）与四川新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网银行”）签订

的《债权转让协议》项下的全部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为不

超过人民币 3.00 亿元（公告编号：2019-012）。2019 年 9 月 27 日，公司为网商

保理与新网银行签订的补充协议项下的全部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增

加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4.00 亿元（公告编号：2019-045）。随着业务深入发

展，公司拟为网商保理与新网银行新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项下的全

部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新增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8.00 亿

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网商保理、控股子公司广州市网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网商小贷”）拟与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财信托”）签

订的《信托贷款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称“《合作协议》”），以信托计划资金向网

商小贷推荐并经过风控审核通过的合格借款人发放指定消费及生产经营等合规

用途的信托贷款，网商保理根据《合作协议》承担信托贷款债权收购义务或者贷

款服务保障费用支付义务。因业务需要，公司拟为网商保理与粤财信托签订的《合

作协议》项下的全部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3.00 亿元。 

上述担保事项属于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子公司担保额度范围

内，并经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8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5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截止本公告日，网商保理担保额度为 25.00 亿元，

本次担保生效后可用担保额度为 2.00 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广州网商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网商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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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网商保理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

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PUFU41，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解

放南路 39 号 2101-2102，2110-2119（自主申报），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志杰。网

商保理主要经营范围：商业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经查询，网商保理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14,372.11 78,062.28 

负债总额 8,645.73 72,614.13 

其中：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 8,645.73 72,614.13 

净资产 5,726.39 5,448.14 

项目 2018 年 1-12 月 2019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2,935.63 7,233.17 

利润总额 968.69 -368.92 

净利润 726.39 -278.24 

三、担保业务的主要内容 

1、公司拟向新网银行出具的《保证合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网商保理应当承担的全部付款义务，包括但不

限于主合同项下网商保理履行贷款债权购买义务应支付的所有款项，包括全部债

权转让价款、违约金、赔偿金、新网银行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因

网商保理违约而给新网银行造成的损失其他应由公司或网商保理承担的费用等。 

（2）保证金额：增加不超过人民币 8.00 亿元。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保证合同生效：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双方

公章后生效。 

2、公司拟向粤财信托出具的《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网商保理的信托贷款债权收购价款支付义务、

贷款服务保障费用支付义务及其他支付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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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 亿元。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付款义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满三年止。 

（5）业务承诺函生效：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

效。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被担保人网商保理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本

次为其提供担保是基于支持网商小贷、网商保理的发展需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优化财务结构，拓宽融资渠道。网商保理未提供反担保。网商保理经营状况良好，

财务管理稳健，具有良好的债务偿还能力，公司掌握其经营管理，能有效地防范

和控制担保风险。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

者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461,0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84.35%；累计十二个月内对外担 269,0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9.22%。子公司实际已使用担保额度为 155,301.81 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8.42%。以上担保均未逾期。本次担保生效后，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571,0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4.48%，累计十二个月内对外担 379,0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69.35%。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4 月 9 日 


